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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 炎陵县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基本情况
炎陵县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系县财政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本部门无二级预算单位。本单位共有4个内设机构，分别为：办公室、投诉协调股、营商环境监测股、营商环境评价股。本部门编制人数11人，其中2023年在职人数10人，在岗人数10人；离退休人数2人，其中退休人员2人。
（2） 炎陵县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为：按要求完成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协调推进全县“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事务性工作，落实全县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措施出台及落实的事务性工作，组织各相关单位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和落实措施，组织对全县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的宣传、培训、收集；完善涉及各类市场主体在办理各项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并提出建议对策，受理、转办、跟踪涉及营商环境的投诉举报，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对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及时组织炎陵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日常事务性工作，做好营商环境监督测评员的联络和管理。
2.年初预算部门专项支出：
优化办工作经费专项10.5万元，支出决算数为10.5万元。用于我单位正常运转，职能工作顺利开展。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度支出合计148.95778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8.957788万元，占比100%。
（二）项目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项目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1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8.957788万元，占比100%。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本部门全部按要求完成了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工作，完善园区赋权，印发《炎陵高新区赋权事项目录》，将125项审批事项赋权到园区，实现赋权内容、方式的全面优化。全县共收集并解决企业问题14000余条。印发《炎陵县惠企政策兑现工作方案》，收集惠企政策76条，梳理兑现案例94个，指导企业申报各类奖补资金、减免资金和贷款资金21103.78万元。湖南省营商环境专栏采用我县信息1095条，营商环境成效经验5 次在省级工作专报刊发，其中《株洲市炎陵县发展“好环境”孕育经济“高质量”》获毛伟明省长肯定性批示。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情况，存在预算绩效申报时，编制的项目自评指标体系不够精细，绩效目标不具体，绩效目标未完全细化，分解工作任务不够具体，部分绩效指标不清晰。针对上述问题，在今后的预算绩效申报时，需相关业务科室将全年工作任务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目标，并尽量采取定量的方式制定清晰、可衡量的绩效指标，提高项目使用经济功能精确度。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政策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单位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规、制度，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的支出理念。
2.细化预算指标，提高预算科学性。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单位年度预算目标，细化预算指标，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推进预算编制科学化、准确化。年度预算编制后，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异，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偏差，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同时为下一次科学、准确地编制部门预算积累经验。
九、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为优。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